
XXXX公司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和不定时工作制休息休假及工资发放工作方案

为了规范本单位工时制度，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保证生产任务完成，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原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1994〕503号）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实施理由
    本单位系XXXXXXXXXXXXXXX（行业描述），基本符合申请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必备条件。
部分岗位工种因工作性质特殊存在下列          情形，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供参考：需连续作业；季节、自然限制行业；生产任务不均衡企业；工作地点远需要集中休息的；  岗位职责描述    需要集中工作集中休息。）
[bookmark: _GoBack]    部分岗位工作因工作性质特殊存在下列         情形，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企业中事先约定实行年薪制的管理人员；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外勤人员；实行工作量与工资挂钩的推销人员、长途运输人员、押运人员；实行工作量与工资挂钩的铁路、港口、仓库的部分装卸人员；实行承包经营出租车的驾驶员；非生产性值班人员；因工作性质，需要机动作业的人员；    其他岗位职责描述   。）
  三、适用范围、岗位人数和计算周期（根据申请勾选、填选）
    （一）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
    生产一线岗位，工种：XXXXXX，现有人数XXX人。
    生产辅助岗位，工种：XXXXXX，现有人数XXX人。
    本单位实行综合计算工作制，计算周期为(年/半年/季/月/周)。
    （二）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岗位：
    工种：XXXXXX，现有人数XX人。
    本单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时间为一年。
    四、实施期限
    企业在实施特殊工时期限届满前一个月，企业要向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的基本情况，听取工会或职工代表的意见，协商确定是否继续申请审批。
    五、实施办法
    本单位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在确保职工身体健康前提下，在依法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实际，依法实行特殊工时制度，具体办法如下：
    （一）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的安排
1.本单位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根据申请勾选、填选）：
□采用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的方式为不定时工作制的工时制度；
□采用以下      方式为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工时制度
    A、以年为周期，年度工作日为250天/年，工作时间为2000个小时/年；
    B、以季为周期，季度工作日为62.5天/季，工作时间为500个小时/季；
    C、以月为周期，月度工作日为20.83天/月，工作时间为166.64个小时/月；
    D、以周为周期，周工作时间为40个小时/周；
    2.在计算周期内，日连续工作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中间安排1个小时休息时间，每日连续工作时间最长不超过11个小时，职工在综合计算周期内总工作时间超过总法定工作时间部分，视为延长工作时间。
    3.对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职工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单位每月将书面考勤记录与职工核对并由职工签字确认。综合计算周期期满后单位应及时统计每个职工的周期内工作时间，并在10日内将职工本人的工作时间汇总统计清单，与职工核对并由职工签字确认。
    4.在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对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的岗位职工采取集中工作、集中休息、轮休、调休等适当的工作和休息方式，确保职工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工会和职工有权力监督企业的执行情况。
    5.根据《职工年休假条例》规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同样享有带薪年休假。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由企业与职工协商确定休假时间。
    （二）工资待遇
本单位在保证职工工资福利待遇的基础上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依法保护职工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严格依法依规支付劳动报酬：
1.依法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在综合计算周期期满后10日内进行结算，并在次月的发薪日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
2.对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职工，在综合计算周期内总的工作时间内超过总法定工作时间的部分，按不低于职工本人工资150%支付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按不低于职工本人工资300%支付加班工资。
    3.劳动者终止或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时，企业将以终止或提前解除时间作为结算周期进行结算，按规定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
    4.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三）劳动保护和安全卫生条件措施
    1.本单位依法维护职工人格尊严和安全健康、休息休假的权利，禁止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职工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
    2.在气温超过36℃时，原则上按照标准工作时间组织生产，以保障职工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和睡眠时间，避免高温疲劳作业，杜绝恶性事件发生，并针对工作性质采取下列措施：
（1）高温期间露天作业的，在组织职工露天作业时，严格遵守“避中间”措施，即不得在中午12:00至15:00期间组织露天作业，防止中暑事件发生。
    （2）安排职工从事高温作业的，每天适当缩短2-4小时工作时间。高温作业场所配备30℃以下的休息室，增加工间休息时间与次数，提供必要的降温保健用品（如冰块、茶水、正气水等），确保高温岗位职工的安全与健康。
    （3）对于本单位的未成年工以及在有毒有害生产作业岗位的实行特殊保护措施，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适当减少未成年工每天工作时间，不安排未成年工从事夜班劳动。
    （4）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度的女职工在“三期”内的，依法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措施，严格控制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不安排其从事夜间劳动。




XXXXXXX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盖章）    
联系人：XXXXX
联系电话：XXXX-XXXXXXXX
20XX年XX月XX日


XXXXXXXXX有限公司（盖章）
联系人：XXXXX
联系电话：XXXX-XXXXXXXX     
20XX年XX月XX日            
6

